实际务工地证明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（性别：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是我单位工作人员，因实际工作需要，于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月

   日安排其在        区工作，具体工作地址为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特此证明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说明：
1.根据湖里区9分认定规则，只有申请人近两年在湖里区（2015年9月1日—2017年8月31日，下同）连续暂住（间断累计不能超过3个月，且所有的暂住信息均为湖里区），且近两年社保缴交满24个月（补缴不纳入计算），社保缴交单位注册地不在湖里区，但实际务工地在湖里区的才需要提供《实际务工地证明》。不符合以上条件，无需提供。
2．《实际务工地证明》必须由系统显示的社保缴交单位出具，加盖单位公章后有效，格式可参考系统中提供的证明模板。
3．《实际务工地证明》需要体现主申请人在我区的详细工作地址，到具体的门牌号码。
